中正大學114學年度第2學期財務金融學系授課大綱
	科目名稱：民法概要 
	科目代號：5151008-02

	英文名稱：An Introduction to Civil Law
	授課教師：王文忠 

	開課單位
	管理 學院 財務金融 ■學系 (研究所 
	上課教室
	管理學院120

	學分數/時數
	2 /2
	授課時間
	三10,11
	修別
	■必修   (必選  (選修

	本課程於課後是否具有學系助教輔導教學
	(是      ■否
	辦公室

時  間
	

	教學目標
	先建立學生法學基礎概念，讓學生具備基礎法學知識，於修習民法概要時能夠了解民法各編規範的基本內涵，同時透過實際案例的分析與講解，讓學生對整部民法基本體系的深入與內容的熟稔，讓學生修完本課程後能夠掌握民法的基本規範以及能夠具備初步的運用能力。

	教科書及
參考書
	陳聰富：民法概要。王澤鑑：民法總則、民法物權。孫森焱：民法債編總論。郭振恭、陳棋炎、黃宗樂：民法親屬新論。請尊重智慧財產權與不得非法影印。

	課程綱要：(課程進度視學生程度及學習成效而作適當調整)
(02/25)第 1 週 課程介紹、修課相關規定與成績評定方式，基礎法學概念講述。 
(03/04)第 2 週  民法總則（1）
(03/11)第 3 週  民法總則（2）
(03/18)第 4 週  民法總則（3）
(03/25)第 5 週  民法債編（1）
(04/01)第 6 週  民法債編（2） 
(04/08)第 7 週  校際活動
(04/15)第 8 週  民法債編（3）(期中報告最後繳交期限)
(04/22)第 9 週  民法債編（4）  
(04/29)第 10 週  民法物權（1）
(05/06)第 11 週  民法物權（2）
(05/13)第 12 週  民法物權（3）
(05/20)第 13 週  民法親屬（1）
(05/27)第 14 週  民法親屬（2）
(06/03)第 15 週  民法繼承（1）
(06/10)第 16 週  民法繼承（2） (期末報告最後繳交期限)
(06/17)第 17 週  彈性教學課程（1） 
(06/24)第 18 週  彈性教學課程（2） 
(實際上課內容得依學生實際學習情況調整)

	講授方式
	(課堂講授  ( 分組討論   (實習    (參觀訪問    (其它(       )

	課程特色
	以案例作為教學主體，透過案例的講解，引導學生對民法的學習，讓學生能夠了解民法基本規範的內容以及具備初步運用的基礎能力。

	教材教具
	教學電腦、單槍、黑板。

	主要參考
書    籍
	陳聰富：民法概要。王澤鑑：民法總則、民法物權。孫森焱：民法債編總論。郭振恭、陳棋炎、黃宗樂：民法親屬新論。請尊重智慧財產權與不得非法影印。

	成績考核
	(出席與課堂參與：36%  (期中報告:32%  (期末報告:32%     

	備   註
	第一週上課時，務必向學生充分說明主要內容：講授大綱與成績考核方式，及尊重智慧財產權與不得非法影印等；且須上課滿十八週(含期中與期末考)。


1

